
場地設備提供使用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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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九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職秘字第0910010308號函備查〈依權責自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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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95年8月18日職秘字第0950033645號函准予備查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99年10月8日職秘字第0990077283號函同意備查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100年5月13日職秘字第1000082928號函同意備查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101年3月19日職秘字第1010015048號函同意備查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103年2月11日職秘字第1030000276號函同意備查〈依權責自行辦理〉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103年3月3日中分署秘字第1030000019號函修訂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103年6月18日中分署秘字第1031860037號函修訂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03年7月18日發秘字第1030023282號同意備查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104年6月3日中分署秘字第1041801073號函修訂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104年12月29日中分署秘字第1041802804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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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要點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但書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訂

定之。



二、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以下簡稱本分署）為有效發揮本分署場

地、設備效益，增進與其他政府機關（構）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交流，

特訂定本要點。

三、 本分署之場地、設備在不影響正常運用情況下，得將場地、設備提供予政

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經立案之研究機構(法人或團體)或依法設立

公民營事業單位，做為舉辦會議、集會、技術發表等活動使用，其活動性

質須符合勞動部暨所屬單位之業務職掌有關，且以非營利性活動為主。

四、 本分署場地、設備申請程序及收費標準，說明如下：

(一) 申請手續：申請單位得先以電話或 E-MAIL 完成預約手續，並於活動前填

妥申請單（詳如附件1），經本分署審核同意後生效。

(二) 收費標準：本場地使用得分上午時段及下午時段，每個時段最多以4小時

計算，未滿4小時仍以1場次計費，其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詳如附件2），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 符合「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原則」規定，得免費提供場地使

用。

2. 如有下列情事時，得免費提供場地使用：

(1) 勞動部暨所屬單位，當年度累計使用5場次以下者。

(2) 由本分署主辦、申請使用單位協辦或合辦之活動、研習或會議者。

3. 相關單位申請本分署場地設備租借符合本要點第三點之要件，且應本

分署各業務科室公務所需，或為達敦親睦鄰之目的時，得經本分署業

務科室專案核定(申請之活動性質須符合勞動部暨所屬單位之業務職掌

有關，且以非營利性活動為主)，其收費標準則以專案簽核為準(本項

專案核准最低優惠折扣標準以5折為限)。

(三) 繳款方式：經本分署審核同意核可申請案，接獲通知後申請單位須於使

用前1個上班日繳清場地使用費；逾期未繳費者將視同放棄使用權力，本分署不另

行通知。

1. 現金：請親持「場地設備使用申請單」至本分署秘書室出納繳費。

2. 票據：以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繳納者，抬頭為「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3. 匯款：本分署所指定之金融機構帳號。



五、短期租借本分署場地之取消申請及退費申請，說明如下：

1. 已簽訂之場地借用案，如因法令禁止或其他特殊狀況，本分署有權終

止或暫停使用。本分署將事前通知申請單位取消借用，並依作業規定

將無息退還所繳費用。

2. 申請單位因天然災害之不可抗力因素而須取消使用，應檢具其證明文

件並填妥「場地租借退費申請單」(詳如附件3)，向本分署提出申請，

經本分署同意後無息退還所繳費用。

3. 申請單位除前二項情況外而有臨時取消申請使用之需求時，應先以電

話或 E-MAIL 告知，如已繳納場地使用費者，請填妥「場地租借退費申

請單」向本分署申請退費；本分署將酌收5%行政作業費，扣除5%行政

作業費後無息退還所繳費用。

六、經本分署核定後之使用單位如有下列情事，本分署應立即停止其場地停權

使用，且所繳費用不予退還：

1. 會議或活動內容、與會人員與申請登記內容顯屬不符者。

2. 損及本分署建築、設備及其他設施，或有危害人員安全、衛生安全之

虞者。

3. 以會議、集會、活動等為名，而從事政黨活動或營利行為，經查證屬

實者。

4. 違反本要點擅自轉租、轉讓、委託經營、與他人合作經營、再提供第

三人使用者或違反無償使用規定者。

5. 擅自變更用途或其他有損及本分署權益之虞者。

七、本分署長期使用之限制，說明如下：

1. 依本要點使用行政及教室區、貴賓休息室區及停車區部分，應以本分

署暫未運用多餘之空間為原則。

2. 申請單位應填具申請單或提案經本分署依本要點審核同意後，如使用

期間逾六個月以上者，應簽訂使用契約及規範使用事宜。

3. 使用期間屆滿時，經本分署核定後之使用單位應將場地設備等回復原

狀；若擬繼續使用，應經雙方協商並經本分署首長同意後，另行簽訂

新約。



4. 經本分署核定後之使用單位，如本分署有場地使用之需時，得於1個月

前以書面通知收回並自行另覓場地辦理，所繳納費用依未使用之比率

計算退費金額，使用單位不得要求其他賠償。

八、租借場地應遵守各場地使用須知，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分署相關規

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奉首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場地設備提供使用申請單

申請
單位 活動內容

參加
人數

場次 場地名稱 使用日期 時 段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1 年 月 日 □上 午 場 次08時至12時□

下 午 場 次 13時至17時

2 年 月 日 □上 午 場 次08時至12時□

下 午 場 次 13時至17時

3 年 月 日 □上 午 場 次08時至12時□

下 午 場 次 13時至17時

4 年 月 日 □上 午 場 次08時至12時□

下 午 場 次 13時至17時

茲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使用上列場地(設備)，已詳閱「場地設備提供使用管理要點」，同意並願遵

守各場地使用須知規定。

申請單位： 負責人：

（請蓋章） (請蓋章)

連 絡 人： 電 話：

Email： 地址（請註明）：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本分署填寫、簽章、核定

審查結果： □符合場地設備提供使用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條款規定) ;

□不符合本要點 (條款規定)，其活動性質與本要點不符，不同意提供租借使用。

□收費標準適用優惠折扣標準 折優惠(屬於適用單位)。□收費標準不適用優惠折扣標準。

本案總計金額為新臺幣 元整。

承辦人 業務單位主管
會辦單位

核定



申請單位請先將本單填妥傳回本分署並進行確認。電話：(04)2359-2181分機1314，王耀駿先生 傳真：

(04)2359-4213。電子信箱: s113030@wda.gov.tw。本分署指定之金融機構帳號：玉山商業銀行文心分行，戶

名：「就業安定基金-中彰投分署405專戶」，帳號：0141285000093。

2-1場地租借短期收費標準-本分署園區

會議室名稱 座位數 場次使用費用 視聽設備 使用型態

201會議室 (行政

大樓)

主席桌椅(5座椅);

列席桌椅(35座椅)

平日場次3,000元 /假日

場次4,000元

單槍投影機、主席及列席

麥克風
會議、研討

301會議室 (行政

大樓)

主席桌椅(3座椅);

U 型列席桌椅 (16

座椅)

平日場次2,000元 /假日

場次3,000元
單槍投影機 會議、研討

302會議室 (行政

大樓)

主席桌椅(3座椅);

U 型列席桌椅 (10

座椅)

平日場次1,500元 /假日

場次2,500元
單槍投影機 會議、研討

401會議室 (行政

大樓)

主席桌椅(3座椅);

U 型列席桌椅 (16

座椅)

平日場次2,000元 /假日

場次3,000元
單槍投影機 會議、研討

視聽室 (行政大

樓)

130人 (含2位無障

礙座位)

平日場次7,500元 /假日

場次10,000元
單槍投影機、無線麥克風

會議、研討 (禁止飲

食)

簡報室 (行政大

樓)
90人

平日場次6,000元 /假日

場次8,500元
單槍投影機、無線麥克風

會議、研討 (禁止飲

食)

國際會議廳 94人
平日場次15,000元 /假日

場次21,000元

單槍投影機3臺、投影布幕

3組、無線麥克風

會議、研討 (禁止飲

食)

敬業館-禮堂 792人
平日場次25,000元 /假日

場次35,000元

單槍投影機3臺、投影布幕

3組、無線麥克風

活動、集會 (禁止飲

食)

教學大樓暨各工

場小教室
40人

平日場次2,500元 /假日

場次3,500元
單槍投影機 研習、訓練

教學大樓暨各工

場大教室
80人

平日場次5,000元 /假日

場次7,000元
單槍投影機 研習、訓練

教學大樓 J105教

室
80人

平日場次5,000元 /假日

場次7,000元
單槍投影機、無線麥克風 研習、訓練

本分署中工一路

入口處 -LED 電視

牆

非配合機關 活動

申請
2,000元/每周100則

相關訓練課程或活

動宣導等訊息刊登



備註

1. 場地以4小時為1場次，未滿4小時仍以1場次計費。

2. 場地使用費僅含場地及視聽設備等費用。

使用單位應遵守下列規範：

一、 本要點所稱使用，僅指場地及設施之使用，並不提供停車位及代訂、代購物品。

二、 使用單位及其參與活動人員之活動管理，概由使用單位負責人員進出之引導管

理，且須遵守本分署園區安全管理相關規定。

三、 本場地收費標準不含場地指引、接待、資料影印及茶水餐點準備等事項，請各

使用單位自行派員處理。

四、 環境維護：

(一)使用單位應事前徵得本分署同意後自行佈置，不得破壞或變動原有設施，未

經本分署同意不得在公物上有釘、鑽、粘貼或架設器材及擅接電源擴充容量

等行為，以免造成危害公共安全之情事，違反者依「場地使用收費標準」按

各場地使用費之10﹪計收違約金，如因而造成之意外事故或損毀，使用單位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場地所需之活動物品、器材及設備，須經本分署同意後，方能提前存放及安

裝，其物品不得直接郵寄送至本分署，本分署亦不負保管之責。

(三)大型活動若每場次參與活動人數達300人以上者，申請單位應訂定場地清潔維

護計畫供本分署審核同意後，始得借用。

(四)場地使用後應於當日復原並清潔場地，不得影響下一場次之使用，如未依規

定完成場地復原及清潔者，本分署得逕洽承攬廠商代為清運，並逕洽使用單

位追償相關費用。

(五)使用視聽室、簡報室、敬業館或國際會議廳等場地，除礦泉水或白開水外，

禁止其他飲食。

(六)使用單位應妥善維護所使用之場地及視聽設備，如有毀損，應照價賠償或負

修復之責。

五、 為配合推動政府節能政策，使用單位應自主性管理節約用水、用電，使用冷氣

空調時，請將溫度設定為26~28度。

六、 依據菸害防治法規定，本分署各場地為禁止吸菸區。

七、 基於公共安全考量，使用單位辦理活動時，不得超出本分署所提供使用之座位

數量。

八、 活動如有播放影片，須符合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未經授權或未具公開放映版

權之影片，不得播放。

九、 本分署各場地設備，如遇停電、天災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導致影響活動之

進行，不負賠償責任。

十、 使用單位活動範圍僅限於借用場地，非經本分署同意，不得任意進出機房或其

他空間。



十一、 使用單位應依實際活動需要，就場地授權使用範圍內，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及

雇主意外責任險，如因使用單位之過失而造成任何意外事故，應由使用單位自

負賠償責任，本分署不負賠償責任。

2-2場地租借長期收費標準-本分署園區

場 地 名 稱 長 期 使 用 費 用 備 註

學員餐廳(僅限長期租借使用) 每坪440元/月
1. 本收費表參考臺中市工業區房屋及土地租賃價格：以

每坪每月440元為計算標準，並依每月實際使用坪數計

費或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4條第1項第2款

第1目規定專案簽核辦理。

2. 使用單位應依雙方訂立契約規定期限內至本分署秘書

室出納繳費（或本分署指定之銀行帳戶繳納）。

3. 場地使用費僅含本場地使用費，不含使用標的物範圍

內衍生之各項維護、保養、修繕等相關費用，概由使

用單位負責。

4. 有關使用須知如有未盡事宜，依雙方使用契約書辦

理。

購物中心(僅限長期租借使用) 每坪440元/月

節能屋(僅限長期租借使用) 每坪440元/月

宿舍區域-公共區域 (信義

樓、和平樓)
每坪440元/月

教學大樓暨各工場小教室 -

約40人
36,000元/每學期 1. 本場地長期使用以提供本分署職業訓練及活動為優

先，如屬有特殊情況下，應經專案報本分署首長同意

核准。

2. 本收費表係以每學期使用期間計費。
教學大樓暨各工場大教室 -

約80人
65,000元/每學期

2-3場地使用收費標準-勞動學苑

場地名稱 座位數 短期使用費用 視聽設備 活動型態

R302 、 R303 、 R306 、

R307 (小教室)
30人

平日場次2,500元 /假日場

次3,500元
單槍投影機、無線麥克風 研習、訓練

R304(小教室) 30人
平日場次2,000元 /假日場

次3,000元
無線麥克風 研習、訓練

R305、R401(大教室) 50人
平日場次4,000元 /假日場

次5,500元
單槍投影機、無線麥克風 研習、訓練



R311、R312 (電腦教室) 20人
平日場次5,000元 /假日場

次7,000元
無線麥克風

研習、訓練 (禁止飲

食)

R308(電腦教室) 30人
平日場次6,000元 /假日場

次8,500元
無線麥克風

研習、訓練 (禁止飲

食)

2-4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貴賓室

房 間 使用費用 使用須知 備註

2人房

600元/每間、每日

9,000元/每間、每

月

1. 貴賓室之佈置，不得擅自更改，牆

面不得黏貼各類資料或傳單，其公

物請愛惜使用，若有毀損或遺失，

應照價賠償。

2. 貴賓室內禁止喧嘩、飲酒、賭博、

吸毒等情事。

3. 各使用單位(個人)不得攜帶或豢養

動物，並應保持貴賓休息室內、外

整潔。

4. 各使用單位(個人)應自主性管理節

約用水、用電；離開時，應注意關

閉各種電器用品（如空調、電燈

等）及浴室內水龍頭，以節約能

源。

5. 住宿人員不得影響本分署受訓學員

正常作息。

6. 環境清潔維護應自行打掃，垃圾應

予分類並送至宿舍垃圾集中區域丟

棄。

1. 貴賓室共計11間(本分署共

計9間，勞動學苑共計2

間)。

2. 內部設備：雙人床、內務

櫃2組、書桌椅1組、冷氣1

台、衛浴設備1組、寢具1

組。

3. 適用對象：本分署外聘講

師、本部所屬單位人員，

如屬有特殊情況下，應經

專案報本分署首長同意核

准。。

4. 本場地收費標準不含停車

位。

5. 不提供個人盥洗用品。

2-5場地使用收費標準-本分署園區停車位

停車區 使用費 使用須知

停車位/每格 小型車輛: 50元/每日、
1. 長期使用停車位應至本分署（秘書室庶務

股）辦理園區車輛通行證。



(僅限提供活動/

會會議使用)

遊覽車：150元/每日 2. 停車位使用僅供車輛停放，本分署不負保

管之責。

小型車輛: 1000元/每月

2-6場地使用收費-優惠折扣標準

優惠折扣 適用單位

8折優惠

1. 本分署彙管業務單位。

2. 本分署人力承攬單位。

3. 本分署策略聯盟單位。

5折優惠

1. 勞動部暨所屬單位當年度累計使用超過5場次者。

2. 本分署勞動學苑場地使用:彰化縣政府、彰化縣鹿港鎮公所，當年

度累計使用超過5場次者。

3. 本分署勞動學苑場地使用:設籍於彰化縣鹿港鎮之政府單位或部

門，設籍於彰化縣鹿港鎮之政府部門，當年度累計使用超過5場次

者。

4. 非營利性團體，如基金會、民間團體、社福團體或勞工團體等。

5. 本分署委託、自辦移地訓練(除個案計畫已編列場地補助費用時，

其收費標準應依其計畫規定計收外)或合作訓練等單位。

免費

1. 本分署勞動學苑場地使用:彰化縣政府、彰化縣鹿港鎮公所，當年

度累計使用5場次以下者。

2. 本分署勞動學苑場地使用:設籍於彰化縣鹿港鎮之政府單位或部

門，當年度累計使用5場次以下者。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場地租借

退費申請單

1. 本單位 (單位名稱)租借貴分署 (場

地名稱)，辦理 (活動名稱)，茲因 而

取消場地租借申請，申請退還場地使用費用計新臺幣

元整，檢附收據如後。

2.請檢附銀行存款帳號影本。

銀行存款帳號影本黏貼處(請浮貼)



申請單位： （蓋章）

負責人： （蓋章）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